
证券代码：300214         证券简称：日科化学       公告编号：2025-065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框架性、意向性约定，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的

约定，无法准确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的影响，

但本协议的落地实施将有助于公司业务进一步拓展与提升，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产

生积极影响； 

2、本协议不涉及业绩承诺或强制性履约条款，具体项目和具体业务的合作与

实施，以双方另行签署并生效的专项协议的约定为准。具体的实施进展可能受宏

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发生

未能按期完成或未达预期效果的风险。 

3、最近三年,公司未披露其他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鉴于公司与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石化”）在各自业务

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资源，为充分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凸显优势叠加的协同

效应，2025 年 7 月 18 日，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在专用聚乙烯粉料

供应、共建产业生态圈、氯化聚乙烯等技术合作及新产品研发、合资新建氯化聚

乙烯装置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框架协议所提及具体

项目和具体业务的合作与实施，以双方另行签署并生效的专项协议的约定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协议为总体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其他应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公司将根据后续具

体合作事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湘平 

3、注册资本：560,186 万元 

4、主营业务：生产销售液体石蜡、液化石油气、溶剂油、丙烯、聚丙烯、重

交沥青、汽油、柴油、电力、甲基叔丁基醚、二甲苯、石脑油、液氯、蒸汽、氢

气、盐酸；原油经营；加油加气站技术服务、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5、注册地址：山东省东明县黄河路 27 号 

6、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泰安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鲁

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方为山东民营联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鲁民投”），鲁民投监事会主席李湘平先生系东明石化实际控制人。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东明石化系公司关联方。 

7、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东明石化发生类似交易情况如下：2025 年 5 月至今，公司向

东明石化采购聚乙烯粉料，采购金额为 8,108,100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类似交易行为未达到董事会、股东

会审议标准，无需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8、履约能力 

东明石化是一家以基础炼油、高端化工为主，集国际贸易、国际物流、终端

销售等为一体的特大型石油化工企业集团，拥有过千万吨的原油加工能力和丰富

的进口原油资源，建设完整的石化产业链。位居“2024 山东企业 100 强”、“2024

山东民营企业 200 强”前列。 

经核查，东明石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行相关协议约

定义务的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 专用聚乙烯粉料合作 

乙方拥有氯化聚乙烯装置，甲方聚乙烯粉料指标满足乙方需求，双方同意另

行签订物料供应合同，并进行物流配送，定价原则按照采购量进行阶梯定价，每

月定一次价格。 

2、 共建氯化聚乙烯核心生态圈合作 

鉴于乙方的客户资源与甲方合作单位相互重叠，甲方同意利用甲方采购平台

优势，协助乙方进入甲方供应商体系。双方同意按照“产品+金融”模式共建氯化聚

乙烯核心生态圈。 

3、 合资共建氯化聚乙烯项目合作 

乙方同意利用甲方在空间、物流、市场、人才、资金、原料（氯气、聚乙烯等

产品）等资源优势，乙方在氯化聚乙烯核心技术资源优势，与甲方在东明县组建

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氯化聚乙烯装置，后续另行签署合资协议，共同确定包

括但不限于股权比例、出资方式等。 

4、 新产品研发合作 

双方同意共同组建研发团队，在氯化聚乙烯原料及新产品开发上开展深度合

作及联合实验室共创，共同研究高附加值产品，形成的研发成果归属双方组建的

合资公司，并由合资公司统一对外进行转让，实现收益共享。 

5、 明确工作机制、组建工作专班 

双方同意加强信息交流，组建工作专班，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每月召开至少

一次专班会议，共同分析、探讨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项目推进

提供支撑。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署并具体实施后，将助力公司进一步降低部分主要产品的原材料成

本，拓宽高附加值产品销售渠道，增强研发实力，从而增加公司行业竞争力，巩

固公司市场地位。 

本协议旨在充分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凸显优势叠加的协同效应，通过多领

域深度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由于本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的约定，



尚无法准确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的影响，但

本协议的落地实施将有助于公司业务进一步拓展与提升，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具体视合作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协议

而对东明石化形成严重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系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协议，本协议不涉及业绩

承诺或强制性履约条款，具体项目和具体业务的合作与实施，以双方另行签署并

生效的专项协议的约定为准。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受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

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具体项目合作进度、履行效果出现未能按期完

成或未达预期效果的风险 

3、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其他战略合作协议。 

2、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

不存在变动情况。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5%以上股东和董监高限售股份将解

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和

董监高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